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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08 年 7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第 5936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儿童与武装冲突”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再次承诺处理武装冲突对儿童产生广泛影响的问题，重申

决心确保遵守和执行为处理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问题提供一个综合框

架的第 1612（2005）号决议和以往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所有决议及安理会

主席 2006 年 7 月 24 日的声明（S/PRST/2006/33）、2006 年 11 月 28 日的声

明（S/PRST/2006/48）和 2008 年 2 月 12 日的声明（S/PRST/2008/6），以及

遵守和执行其他决议中有关儿童的规定，包括第 1325（2000）号、第 1674

（2006）号和第 1820（2008）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再次强烈地同样谴责武装冲突当事方违反适用的国际法，

继续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残害儿童、强奸和施行其他性暴

力、绑架、使儿童无法得到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袭击学校和医院，但确认在执

行第 1612（2005）号决议方面已取得进展，通过联合国国家任务组与武装冲

突当事方就执行有时限的行动计划方面进行更系统的对话等方法，使得儿童

被释放并重返其家庭和社区。 

  “安全理事会重申缔约国必须履行《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两项《任择议

定书》所规定的义务，有别于国家的武装团体必须停止在敌对行动中招募或

使用儿童，并敦促尚未批准或加入上述文书的国家考虑这样做。 

  “安全理事会欣见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察和报告机制正在实施，尤其

是作出了努力，使该机制能够在秘书长最近一次报告（S/2007/757）附件所

列的所有局势中实施，并邀请秘书长根据第 1612（2005）号决议的规定，在

适当情况下使该机制全面发挥功效。 

  “安全理事会欣见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持续开展活动，工作组主

席最近的报告（S/2008/455）尤其对此作了描述。而且，随着监察和报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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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正在越来越多的武装冲突局势中实施，也请秘书长提供更多的行政支持，

使工作组继续有效地全面履行其任务。 

  “安全理事会邀请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继续作出结论，为武装冲

突当事方和相关国际行为体提供明确的指导，说明他们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步

骤，以履行国际法、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决议中规定的

义务，并根据及时、客观、准确和可靠的信息，向安理会提出切实的建议，

以促进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包括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特

派团的适当授权予以保护。安全理事会欣见其工作组为改进工作方法而作的

努力，并鼓励工作组继续这样做，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和效率。 

  “安全理事会称赞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拉迪卡•

库马拉斯瓦米女士所做的工作，并强调她对各国的访问很重要，可借以促进

联合国各合作伙伴在实地一级加强协调，推动联合国与各国政府的协作，就

执行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履行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所定义务，

与武装冲突各方加强对话，从而确保各方作出保护儿童的具体承诺。 

  “安全理事会还赞扬儿童基金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

案根据各自任务授权、各维持和平行动及政治特派团的儿童保护顾问与各国

政府和相关民间社会行为体合作，推动联合国国家监察和报告任务组的活

动，并通过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以及就安全理事会儿童与

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相关结论采取后续行动等方式，在实地一级促进保护

儿童。 

  “安全理事会确认教育在武装冲突地区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实现遏止

和防止招募及重新招募儿童的目标的一种手段，并吁请所有有关各方继续确

保所有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以及与儿童相关的问题，都被有

系统地纳入每一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尤其要注重教育。 

  “安全理事会重申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各国政府和捐助方，必须更加注

重武装冲突对儿童的长期影响以及不利于他们完全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其

家庭和社区的种种障碍，为此尤其应注意有必要提供适当保健，加强它们关

于各方案和最佳做法的信息交流，以及确保提供足够的资源、资金和技术援

助，以支助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领域国家战略或行动计划及各种社区方案，

同时应铭记“关于保护儿童不受武装部队或团体非法招募的巴黎原则”，以

期确保它们为使所有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得到释放、恢复正

常生活和重返社会而制定的方案措施，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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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期待秘书长提出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下一次报告，重申

随时准备在第 1612（2005）号决议各项规定基础上，继续审查关于儿童与武

装冲突的各项决议的相关规定，以进一步加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综合

框架。” 

 


